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5號

原      告  詹硯倫 

訴訟代理人  黃瀕寬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成功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沈孟儒 

訴訟代理人  熊仲卿 

            林欣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

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2年4月1日起受被告僱傭為臨時

工，擔任考古挖掘人員，工資為每日新臺幣（下同）1,560

元，月休8日，原受僱期間至112年4月30日，兩造於112年4

月27日另訂新約，約定聘僱期間為112年5月1日至112年6月3

0日，後兩造又於112年6月26日另訂新約約定聘僱期間為112

年7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000年0月00日下午15時31分時，

因訴外人林景弘擅自調度工作任務，致原告工作增加，原告

告以自己之工作任務已達正常分量，請林景弘另找他人處

理，林景弘憤而發怒，辱罵並歐打原告，幸經其他同事制

止，惟仍導致原告受有臉部挫鈍傷合併左眉撕裂傷2公分、

左肩部鈍挫傷，並因此受有創傷後症候群。原告請主管調解

處理，詎主管未處理，並要求原告停工2日，被告嗣於112年

8月25日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為由違法解僱原

告。而原告在執行職務時遭林景弘毆打成傷須休養5日，係

屬職業災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

定，被告應給予原告5日之原領工資補償新臺幣（下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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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又兩造之勞動契約工作期間遠超過90日，前後契約完

全沒有間斷期間，依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應視為不定期

勞動契約，被告違法解僱原告，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被

告自應給付原告自112年8月29日至11月底之工資109,200

元。原告於執行職務時遭林景弘毆打，除身體受有傷害，心

理並因此受有創傷症候群，被告依法有預防之義務卻沒有任

何作為，已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

項第3款、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規定，依民法第184

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精

神慰撫金300,000元。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59條第2款、民

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

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

傭關係存在。（二）被告應給付原告417,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考古學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下稱考古中

心）於112年間因執行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簽訂之仁武產業

園區開發範圍周邊疑似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及調查第一期計畫

案，有雇用大量深坑考古挖掘人力之需求，自112年4月起陸

續聘用臨時工負責從事考古挖掘工作，遂與原告先簽訂112

年4月1日至4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被告考古中心依照工程

進度狀況，於上開契約屆滿後，再與被告簽訂112年5月1日

至6月30日止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止之考古發掘臨時工

契約。因被告考古中心雇用原告係為執行於特定期間內須完

成之考古計畫，縱使有先後與被告訂數個定期契約，乃按現

場工作進度與挖掘人力需求之正常締約情形，本質仍屬特定

性工作，故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屬勞基法第9條第1項及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4款之特定性之定期工作，原告主張本件

屬不定期契約，自屬無據。原告於112年8月23日與林景弘發

生嚴重肢體衝突，經確認本件係屬互毆事件，被告考古中心

遂於112年8月25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經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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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終止原告與林景弘兩人與被告之勞雇關係，被告考古中心

就原告薪資結算至112年8月25日，已全數給付。原告與林景

弘發生衝突，係林景弘遭原告以穢語辱罵，而後雙方始有肢

體衝突發生，原告甚至還持折疊刀揮舞，並攻擊林景弘下

體，而互毆行為係肇因被告個人之可歸責行為，非屬正常執

行職務下所發生之工作狀態，依兩造所定臨時工契約書第8

條服務守則規定，原告已明顯違反忠實為職務行為，原告執

行職務與林景弘互毆成傷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不具

業務起因性，非屬職業災害之範疇，故原告請求職業災害之

原領工資補償7,800元、工資109,200元及精神慰撫金300,00

0元，均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一）原告與被告簽訂臨時工契約書，聘僱期間自112年4月1日

起至4月30日止，工資採按日計酬，每日1,560元，工作日

為週一至週五，工作時間上午7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午

休1小時），地點在仁武產業園區考古案場內，嗣兩造又

簽訂期間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

之臨時工契約書。

（二）原告於112年8月23日與林景弘發生刑事傷害案件，被告於

112年8月25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勞動契約。

（三）被告已給付原告工資至112年8月25日。

（四）原告為大學畢業，目前無業，名下無不動產。　　　　

四、本件之爭點為：

（一）兩造之勞動契約是否為不定期契約？

（二）原告請求職災原領工資補償、工資、精神慰撫金，有無理

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之勞動契約是否為不定期契約？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

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最

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參照）。經查，原告

主張兩造間勞動契約存在，經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間勞

動契約已於112年8月25日終止，故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之

存否即屬未明，而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

危險並得以確認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與否之判決除去之，揆

諸前開法條意旨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

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

約，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

一，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

反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

作期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

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

第9條定有明文。又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

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4款亦有明文。而勞基法第

9條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

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

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

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

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

及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

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

需求非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性（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參照）。

　　3.原告主張兩造之勞動契約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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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期間未超過30日，依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視

為不定期契約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兩造簽訂臨時工契約書，載明工作內容為考古田野發掘工

作，地點在仁武產業園區考古案場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而被告係為履行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之仁武產業園區

開發範圍周邊疑似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及調查研究-第一期

勞務採購案，其工作事項包括全面性考古發掘、發掘之事

項與整理、資料整理分析、報告撰寫、文化資產行政處理

建議及調查研究等，有上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67至69頁），足見被告係為履行上開特定性之

勞務採購案而聘用原告，而原告從事之考古發掘工作內

容，亦會隨著挖掘工作階段完成即無需要，亦即人力需求

僅是暫時性，並無持續性之需要存在，又被告為教學研究

單位，並非以考古發掘為其持續性業務，原告所擔任之工

作，對於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經營運作顯無持續性之需要，

是可認原告所從事之工作係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

作，縱然兩造又再簽訂期間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及112

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書，係因考古發掘之工

程期間較長，乃展延簽訂新約，然依勞基法第9條第3項之

規定，兩造之勞動契約不因此變成不定期契約，故原告主

張兩造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要屬無據，尚非可採。

（二）原告請求職災原領工資補償、工資、精神慰撫金，有無理

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1.按勞工有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

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

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勞基

法對於職業災害，固未設有定義性之規定，然依該法第1

條第1項：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規定，參

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

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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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失能或死亡。而關於勞基法職業災害之認定基準係

採相當因果關係說，即必須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

害」之間有密接關係存在，而所謂密接關係指「災害」必

須係被認定為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在危險的現實化，

並勞災補償的本質亦屬損失填補的一種型態，故職業災害

必須業務和勞工的傷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係存在為必要，

且勞工擔任的「業務」，其範圍較通常意義之業務為寬，

除業務本身外，業務上附隨的必要、合理的行為亦包含在

內；準此，職業災害之「業務」係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

在雇主支配下的就勞過程」（即業務遂行性），並具備

「一定因果關係」（即業務起因性），指以傷病所發生之

一切不可欠的一切條件為基礎，依經驗法則判斷業務和傷

病之間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

    2.原告主張遭林景弘毆打成傷，係屬職業災害等語，被告則

辯稱原告與林景弘為互毆，非屬職業災害等語。經查，林

景弘要倒土到原告之推土車上，原告不願意，兩人互罵髒

話，林景弘用手推原告，原告遂持尖銳物品攻擊林景弘，

後兩人扭打在一起，嗣經其他人拉開雙方而停止等情，業

經證人林景弘、孫昌延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5至187

頁），且有林景弘陳述書、原告、林景弘、孫昌延之警詢

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127至137頁），足見原

告係與林景弘係因分配工作不合，致發生口角而互毆，原

告主張係遭林景弘毆打，為正當防衛等語，自非可採。再

者，原告與林景弘互毆係偶發之衝突事件，非屬業務內在

或通常伴隨的潛在危險之現實化，且依客觀情形，於原告

從事考古發掘值勤時，通常不會發生遭同事毆打或互毆之

情事，是原告執行職務與遭林景弘毆打成傷間，並無相當

因果關係存在，而不具有業務起因性。又本件亦非因就業

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造成之傷害，而係因原告與

林景弘互毆之傷害行為，非為被告可控制之因素所致，不

屬於被告可得控制之危害，亦不符業務遂行性之要件，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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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係屬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又原告申請傷病給付，

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113年5月10日保直檢字第11202149

7015號函核定不予給付，理由略以：台端所患係因與他人

互相施暴而致傷害，與執行職務無關，不得視為職業傷

害，本局核定按普通傷病辦理等語，有上開函文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163頁），亦證原告因互毆所受傷害，並非

職業災害。故原告主張遭林景弘毆打成傷，係屬職業災害

等語，尚非可採。

    3.原告與林景弘因工作分配發生口角進而互毆，被告經內部

調查後，並經校內討論會議，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

款終止勞動契約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事件陳述書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81至89、161至162頁），則原告確有其

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並經被告調查明確，

而考量原告之工作內容為考古發掘之臨時工，屬特定性工

作，具有一定之時效性，原告之暴行行為有害於被告之內

部管理及營運，被告已難以對原告為合理指揮監督權限，

兩造之勞雇關係業無任何信賴基礎可言，客觀上亦難以期

待被告以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勞雇關係，且被告之

解僱與原告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亦屬相當，已合於最後手

段性原則，又原告所受傷害並非職業災害，自無勞基法第

13條之適用，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係屬合法。原告主張被告係違法

解僱等語，尚非可採。

    4.原告又主張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規則第324條之3之規定，

而未盡保護義務等語。惟查，原告係與林景弘互毆而受

傷，而依證人林景弘及孫昌延之證述，現場考古工作係分

組進行，原告與林景弘為不同組別，足見被告已為適當配

置作業場所，堪認已按情形為必要之預防。又原告受傷係

因原告與林景弘互毆所致，此一偶發衝突，並非被告所能

事先預見，且係原告主動肇因所致，顯難由被告事前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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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況原告因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

之結果，與被告是否盡保護義務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

在，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對勞工保護之義務，而有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尚非可採，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

0元，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5.從而，原告係因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非屬勞基法第59條

之職業災害，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職業災害

工資補償7,80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而兩造之勞動

契約為定期契約，且業經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依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及被告應給付工資109,200元，亦屬無據，亦應駁

回。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盡保護義務等語，要屬無據，則原

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

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417,

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

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

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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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5號
原      告  詹硯倫  
訴訟代理人  黃瀕寬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成功大學


法定代理人  沈孟儒  
訴訟代理人  熊仲卿  
            林欣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2年4月1日起受被告僱傭為臨時工，擔任考古挖掘人員，工資為每日新臺幣（下同）1,560元，月休8日，原受僱期間至112年4月30日，兩造於112年4月27日另訂新約，約定聘僱期間為112年5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後兩造又於112年6月26日另訂新約約定聘僱期間為112年7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000年0月00日下午15時31分時，因訴外人林景弘擅自調度工作任務，致原告工作增加，原告告以自己之工作任務已達正常分量，請林景弘另找他人處理，林景弘憤而發怒，辱罵並歐打原告，幸經其他同事制止，惟仍導致原告受有臉部挫鈍傷合併左眉撕裂傷2公分、左肩部鈍挫傷，並因此受有創傷後症候群。原告請主管調解處理，詎主管未處理，並要求原告停工2日，被告嗣於112年8月25日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為由違法解僱原告。而原告在執行職務時遭林景弘毆打成傷須休養5日，係屬職業災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被告應給予原告5日之原領工資補償新臺幣（下同）7,800元。又兩造之勞動契約工作期間遠超過90日，前後契約完全沒有間斷期間，依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應視為不定期勞動契約，被告違法解僱原告，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自112年8月29日至11月底之工資109,200元。原告於執行職務時遭林景弘毆打，除身體受有傷害，心理並因此受有創傷症候群，被告依法有預防之義務卻沒有任何作為，已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規定，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二）被告應給付原告41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考古學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下稱考古中心）於112年間因執行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簽訂之仁武產業園區開發範圍周邊疑似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及調查第一期計畫案，有雇用大量深坑考古挖掘人力之需求，自112年4月起陸續聘用臨時工負責從事考古挖掘工作，遂與原告先簽訂112年4月1日至4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被告考古中心依照工程進度狀況，於上開契約屆滿後，再與被告簽訂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止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止之考古發掘臨時工契約。因被告考古中心雇用原告係為執行於特定期間內須完成之考古計畫，縱使有先後與被告訂數個定期契約，乃按現場工作進度與挖掘人力需求之正常締約情形，本質仍屬特定性工作，故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屬勞基法第9條第1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4款之特定性之定期工作，原告主張本件屬不定期契約，自屬無據。原告於112年8月23日與林景弘發生嚴重肢體衝突，經確認本件係屬互毆事件，被告考古中心遂於112年8月25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原告與林景弘兩人與被告之勞雇關係，被告考古中心就原告薪資結算至112年8月25日，已全數給付。原告與林景弘發生衝突，係林景弘遭原告以穢語辱罵，而後雙方始有肢體衝突發生，原告甚至還持折疊刀揮舞，並攻擊林景弘下體，而互毆行為係肇因被告個人之可歸責行為，非屬正常執行職務下所發生之工作狀態，依兩造所定臨時工契約書第8條服務守則規定，原告已明顯違反忠實為職務行為，原告執行職務與林景弘互毆成傷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不具業務起因性，非屬職業災害之範疇，故原告請求職業災害之原領工資補償7,800元、工資109,200元及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均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一）原告與被告簽訂臨時工契約書，聘僱期間自112年4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工資採按日計酬，每日1,560元，工作日為週一至週五，工作時間上午7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午休1小時），地點在仁武產業園區考古案場內，嗣兩造又簽訂期間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書。
（二）原告於112年8月23日與林景弘發生刑事傷害案件，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勞動契約。
（三）被告已給付原告工資至112年8月25日。
（四）原告為大學畢業，目前無業，名下無不動產。　　　　
四、本件之爭點為：
（一）兩造之勞動契約是否為不定期契約？
（二）原告請求職災原領工資補償、工資、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之勞動契約是否為不定期契約？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勞動契約存在，經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2年8月25日終止，故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之存否即屬未明，而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危險並得以確認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與否之判決除去之，揆諸前開法條意旨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又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4款亦有明文。而勞基法第9條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及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需求非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參照）。
　　3.原告主張兩造之勞動契約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依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視為不定期契約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兩造簽訂臨時工契約書，載明工作內容為考古田野發掘工作，地點在仁武產業園區考古案場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係為履行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之仁武產業園區開發範圍周邊疑似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及調查研究-第一期勞務採購案，其工作事項包括全面性考古發掘、發掘之事項與整理、資料整理分析、報告撰寫、文化資產行政處理建議及調查研究等，有上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67至69頁），足見被告係為履行上開特定性之勞務採購案而聘用原告，而原告從事之考古發掘工作內容，亦會隨著挖掘工作階段完成即無需要，亦即人力需求僅是暫時性，並無持續性之需要存在，又被告為教學研究單位，並非以考古發掘為其持續性業務，原告所擔任之工作，對於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經營運作顯無持續性之需要，是可認原告所從事之工作係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縱然兩造又再簽訂期間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書，係因考古發掘之工程期間較長，乃展延簽訂新約，然依勞基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兩造之勞動契約不因此變成不定期契約，故原告主張兩造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要屬無據，尚非可採。
（二）原告請求職災原領工資補償、工資、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1.按勞工有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勞基法對於職業災害，固未設有定義性之規定，然依該法第1條第1項：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規定，參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而關於勞基法職業災害之認定基準係採相當因果關係說，即必須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有密接關係存在，而所謂密接關係指「災害」必須係被認定為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在危險的現實化，並勞災補償的本質亦屬損失填補的一種型態，故職業災害必須業務和勞工的傷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係存在為必要，且勞工擔任的「業務」，其範圍較通常意義之業務為寬，除業務本身外，業務上附隨的必要、合理的行為亦包含在內；準此，職業災害之「業務」係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下的就勞過程」（即業務遂行性），並具備「一定因果關係」（即業務起因性），指以傷病所發生之一切不可欠的一切條件為基礎，依經驗法則判斷業務和傷病之間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
    2.原告主張遭林景弘毆打成傷，係屬職業災害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與林景弘為互毆，非屬職業災害等語。經查，林景弘要倒土到原告之推土車上，原告不願意，兩人互罵髒話，林景弘用手推原告，原告遂持尖銳物品攻擊林景弘，後兩人扭打在一起，嗣經其他人拉開雙方而停止等情，業經證人林景弘、孫昌延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5至187頁），且有林景弘陳述書、原告、林景弘、孫昌延之警詢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127至137頁），足見原告係與林景弘係因分配工作不合，致發生口角而互毆，原告主張係遭林景弘毆打，為正當防衛等語，自非可採。再者，原告與林景弘互毆係偶發之衝突事件，非屬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在危險之現實化，且依客觀情形，於原告從事考古發掘值勤時，通常不會發生遭同事毆打或互毆之情事，是原告執行職務與遭林景弘毆打成傷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而不具有業務起因性。又本件亦非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造成之傷害，而係因原告與林景弘互毆之傷害行為，非為被告可控制之因素所致，不屬於被告可得控制之危害，亦不符業務遂行性之要件，難認係屬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又原告申請傷病給付，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113年5月10日保直檢字第112021497015號函核定不予給付，理由略以：台端所患係因與他人互相施暴而致傷害，與執行職務無關，不得視為職業傷害，本局核定按普通傷病辦理等語，有上開函文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3頁），亦證原告因互毆所受傷害，並非職業災害。故原告主張遭林景弘毆打成傷，係屬職業災害等語，尚非可採。
    3.原告與林景弘因工作分配發生口角進而互毆，被告經內部調查後，並經校內討論會議，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勞動契約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事件陳述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1至89、161至162頁），則原告確有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並經被告調查明確，而考量原告之工作內容為考古發掘之臨時工，屬特定性工作，具有一定之時效性，原告之暴行行為有害於被告之內部管理及營運，被告已難以對原告為合理指揮監督權限，兩造之勞雇關係業無任何信賴基礎可言，客觀上亦難以期待被告以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勞雇關係，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亦屬相當，已合於最後手段性原則，又原告所受傷害並非職業災害，自無勞基法第13條之適用，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係屬合法。原告主張被告係違法解僱等語，尚非可採。
    4.原告又主張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規則第324條之3之規定，而未盡保護義務等語。惟查，原告係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而依證人林景弘及孫昌延之證述，現場考古工作係分組進行，原告與林景弘為不同組別，足見被告已為適當配置作業場所，堪認已按情形為必要之預防。又原告受傷係因原告與林景弘互毆所致，此一偶發衝突，並非被告所能事先預見，且係原告主動肇因所致，顯難由被告事前為規劃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況原告因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之結果，與被告是否盡保護義務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對勞工保護之義務，而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尚非可採，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元，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5.從而，原告係因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非屬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職業災害工資補償7,80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而兩造之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且業經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付工資109,200元，亦屬無據，亦應駁回。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盡保護義務等語，要屬無據，則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41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5號

原      告  詹硯倫  

訴訟代理人  黃瀕寬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成功大學



法定代理人  沈孟儒  

訴訟代理人  熊仲卿  

            林欣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

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2年4月1日起受被告僱傭為臨時工

    ，擔任考古挖掘人員，工資為每日新臺幣（下同）1,560元

    ，月休8日，原受僱期間至112年4月30日，兩造於112年4月2

    7日另訂新約，約定聘僱期間為112年5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

    ，後兩造又於112年6月26日另訂新約約定聘僱期間為112年7

    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000年0月00日下午15時31分時，因

    訴外人林景弘擅自調度工作任務，致原告工作增加，原告告

    以自己之工作任務已達正常分量，請林景弘另找他人處理，

    林景弘憤而發怒，辱罵並歐打原告，幸經其他同事制止，惟

    仍導致原告受有臉部挫鈍傷合併左眉撕裂傷2公分、左肩部

    鈍挫傷，並因此受有創傷後症候群。原告請主管調解處理，

    詎主管未處理，並要求原告停工2日，被告嗣於112年8月25

    日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為由違法解僱原告。而原

    告在執行職務時遭林景弘毆打成傷須休養5日，係屬職業災

    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被告

    應給予原告5日之原領工資補償新臺幣（下同）7,800元。又

    兩造之勞動契約工作期間遠超過90日，前後契約完全沒有間

    斷期間，依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應視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被告違法解僱原告，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自應給

    付原告自112年8月29日至11月底之工資109,200元。原告於

    執行職務時遭林景弘毆打，除身體受有傷害，心理並因此受

    有創傷症候群，被告依法有預防之義務卻沒有任何作為，已

    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規定，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

    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精神慰撫金30

    0,000元。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

    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提

    起本訴等語，並聲明：（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

    在。（二）被告應給付原告41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考古學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下稱考古中心

    ）於112年間因執行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簽訂之仁武產業園

    區開發範圍周邊疑似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及調查第一期計畫案

    ，有雇用大量深坑考古挖掘人力之需求，自112年4月起陸續

    聘用臨時工負責從事考古挖掘工作，遂與原告先簽訂112年4

    月1日至4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被告考古中心依照工程進度

    狀況，於上開契約屆滿後，再與被告簽訂112年5月1日至6月

    30日止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止之考古發掘臨時工契約。

    因被告考古中心雇用原告係為執行於特定期間內須完成之考

    古計畫，縱使有先後與被告訂數個定期契約，乃按現場工作

    進度與挖掘人力需求之正常締約情形，本質仍屬特定性工作

    ，故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屬勞基法第9條第1項及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6條第4款之特定性之定期工作，原告主張本件屬不定

    期契約，自屬無據。原告於112年8月23日與林景弘發生嚴重

    肢體衝突，經確認本件係屬互毆事件，被告考古中心遂於11

    2年8月25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

    原告與林景弘兩人與被告之勞雇關係，被告考古中心就原告

    薪資結算至112年8月25日，已全數給付。原告與林景弘發生

    衝突，係林景弘遭原告以穢語辱罵，而後雙方始有肢體衝突

    發生，原告甚至還持折疊刀揮舞，並攻擊林景弘下體，而互

    毆行為係肇因被告個人之可歸責行為，非屬正常執行職務下

    所發生之工作狀態，依兩造所定臨時工契約書第8條服務守

    則規定，原告已明顯違反忠實為職務行為，原告執行職務與

    林景弘互毆成傷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不具業務起因

    性，非屬職業災害之範疇，故原告請求職業災害之原領工資

    補償7,800元、工資109,200元及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均

    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一）原告與被告簽訂臨時工契約書，聘僱期間自112年4月1日

      起至4月30日止，工資採按日計酬，每日1,560元，工作日

      為週一至週五，工作時間上午7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午

      休1小時），地點在仁武產業園區考古案場內，嗣兩造又

      簽訂期間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

      之臨時工契約書。

（二）原告於112年8月23日與林景弘發生刑事傷害案件，被告於

      112年8月25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勞動契約。

（三）被告已給付原告工資至112年8月25日。

（四）原告為大學畢業，目前無業，名下無不動產。　　　　

四、本件之爭點為：

（一）兩造之勞動契約是否為不定期契約？

（二）原告請求職災原領工資補償、工資、精神慰撫金，有無理

      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之勞動契約是否為不定期契約？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

      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

      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最

      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參照）。經查，原告

      主張兩造間勞動契約存在，經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間勞

      動契約已於112年8月25日終止，故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之

      存否即屬未明，而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

      危險並得以確認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與否之判決除去之，揆

      諸前開法條意旨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

      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

      ，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

      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

      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前項

      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

      條定有明文。又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

      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4款亦有明文。而勞基法第9條

      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

      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

      ，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

      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及性

      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亦即

      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需求

      非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性（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參照）。

　　3.原告主張兩造之勞動契約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

      斷期間未超過30日，依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視

      為不定期契約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兩造簽訂臨時工契約書，載明工作內容為考古田野發掘工

      作，地點在仁武產業園區考古案場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而被告係為履行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之仁武產業園區

      開發範圍周邊疑似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及調查研究-第一期

      勞務採購案，其工作事項包括全面性考古發掘、發掘之事

      項與整理、資料整理分析、報告撰寫、文化資產行政處理

      建議及調查研究等，有上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67至69頁），足見被告係為履行上開特定性之勞

      務採購案而聘用原告，而原告從事之考古發掘工作內容，

      亦會隨著挖掘工作階段完成即無需要，亦即人力需求僅是

      暫時性，並無持續性之需要存在，又被告為教學研究單位

      ，並非以考古發掘為其持續性業務，原告所擔任之工作，

      對於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經營運作顯無持續性之需要，是可

      認原告所從事之工作係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縱然兩造又再簽訂期間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及112年7月

      1日至9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書，係因考古發掘之工程期間

      較長，乃展延簽訂新約，然依勞基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

      兩造之勞動契約不因此變成不定期契約，故原告主張兩造

      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要屬無據，尚非可採。

（二）原告請求職災原領工資補償、工資、精神慰撫金，有無理

      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1.按勞工有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

      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

      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勞基

      法對於職業災害，固未設有定義性之規定，然依該法第1

      條第1項：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規定，參

      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

      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

      傷害、失能或死亡。而關於勞基法職業災害之認定基準係

      採相當因果關係說，即必須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

      害」之間有密接關係存在，而所謂密接關係指「災害」必

      須係被認定為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在危險的現實化，

      並勞災補償的本質亦屬損失填補的一種型態，故職業災害

      必須業務和勞工的傷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係存在為必要，

      且勞工擔任的「業務」，其範圍較通常意義之業務為寬，

      除業務本身外，業務上附隨的必要、合理的行為亦包含在

      內；準此，職業災害之「業務」係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

      在雇主支配下的就勞過程」（即業務遂行性），並具備「

      一定因果關係」（即業務起因性），指以傷病所發生之一

      切不可欠的一切條件為基礎，依經驗法則判斷業務和傷病

      之間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

    2.原告主張遭林景弘毆打成傷，係屬職業災害等語，被告則

      辯稱原告與林景弘為互毆，非屬職業災害等語。經查，林

      景弘要倒土到原告之推土車上，原告不願意，兩人互罵髒

      話，林景弘用手推原告，原告遂持尖銳物品攻擊林景弘，

      後兩人扭打在一起，嗣經其他人拉開雙方而停止等情，業

      經證人林景弘、孫昌延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5至187頁

      ），且有林景弘陳述書、原告、林景弘、孫昌延之警詢筆

      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127至137頁），足見原告

      係與林景弘係因分配工作不合，致發生口角而互毆，原告

      主張係遭林景弘毆打，為正當防衛等語，自非可採。再者

      ，原告與林景弘互毆係偶發之衝突事件，非屬業務內在或

      通常伴隨的潛在危險之現實化，且依客觀情形，於原告從

      事考古發掘值勤時，通常不會發生遭同事毆打或互毆之情

      事，是原告執行職務與遭林景弘毆打成傷間，並無相當因

      果關係存在，而不具有業務起因性。又本件亦非因就業場

      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造成之傷害，而係因原告與林

      景弘互毆之傷害行為，非為被告可控制之因素所致，不屬

      於被告可得控制之危害，亦不符業務遂行性之要件，難認

      係屬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又原告申請傷病給付，經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113年5月10日保直檢字第1120214970

      15號函核定不予給付，理由略以：台端所患係因與他人互

      相施暴而致傷害，與執行職務無關，不得視為職業傷害，

      本局核定按普通傷病辦理等語，有上開函文在卷可佐（見

      本院卷第163頁），亦證原告因互毆所受傷害，並非職業

      災害。故原告主張遭林景弘毆打成傷，係屬職業災害等語

      ，尚非可採。

    3.原告與林景弘因工作分配發生口角進而互毆，被告經內部

      調查後，並經校內討論會議，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

      款終止勞動契約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事件陳述書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81至89、161至162頁），則原告確有其

      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並經被告調查明確，

      而考量原告之工作內容為考古發掘之臨時工，屬特定性工

      作，具有一定之時效性，原告之暴行行為有害於被告之內

      部管理及營運，被告已難以對原告為合理指揮監督權限，

      兩造之勞雇關係業無任何信賴基礎可言，客觀上亦難以期

      待被告以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勞雇關係，且被告之

      解僱與原告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亦屬相當，已合於最後手

      段性原則，又原告所受傷害並非職業災害，自無勞基法第

      13條之適用，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係屬合法。原告主張被告係違法

      解僱等語，尚非可採。

    4.原告又主張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規則第324條之3之規定，

      而未盡保護義務等語。惟查，原告係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

      ，而依證人林景弘及孫昌延之證述，現場考古工作係分組

      進行，原告與林景弘為不同組別，足見被告已為適當配置

      作業場所，堪認已按情形為必要之預防。又原告受傷係因

      原告與林景弘互毆所致，此一偶發衝突，並非被告所能事

      先預見，且係原告主動肇因所致，顯難由被告事前為規劃

      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況原告因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之

      結果，與被告是否盡保護義務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對勞工保護之義務，而有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尚非可採，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

      元，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5.從而，原告係因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非屬勞基法第59條

      之職業災害，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職業災害

      工資補償7,80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而兩造之勞動

      契約為定期契約，且業經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依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及被告應給付工資109,200元，亦屬無據，亦應駁回

      。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盡保護義務等語，要屬無據，則原告

      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

    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417,

    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

    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述，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5號

原      告  詹硯倫  

訴訟代理人  黃瀕寬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成功大學



法定代理人  沈孟儒  

訴訟代理人  熊仲卿  

            林欣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2年4月1日起受被告僱傭為臨時工，擔任考古挖掘人員，工資為每日新臺幣（下同）1,560元，月休8日，原受僱期間至112年4月30日，兩造於112年4月27日另訂新約，約定聘僱期間為112年5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後兩造又於112年6月26日另訂新約約定聘僱期間為112年7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000年0月00日下午15時31分時，因訴外人林景弘擅自調度工作任務，致原告工作增加，原告告以自己之工作任務已達正常分量，請林景弘另找他人處理，林景弘憤而發怒，辱罵並歐打原告，幸經其他同事制止，惟仍導致原告受有臉部挫鈍傷合併左眉撕裂傷2公分、左肩部鈍挫傷，並因此受有創傷後症候群。原告請主管調解處理，詎主管未處理，並要求原告停工2日，被告嗣於112年8月25日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為由違法解僱原告。而原告在執行職務時遭林景弘毆打成傷須休養5日，係屬職業災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被告應給予原告5日之原領工資補償新臺幣（下同）7,800元。又兩造之勞動契約工作期間遠超過90日，前後契約完全沒有間斷期間，依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應視為不定期勞動契約，被告違法解僱原告，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自112年8月29日至11月底之工資109,200元。原告於執行職務時遭林景弘毆打，除身體受有傷害，心理並因此受有創傷症候群，被告依法有預防之義務卻沒有任何作為，已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規定，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二）被告應給付原告41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考古學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下稱考古中心）於112年間因執行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簽訂之仁武產業園區開發範圍周邊疑似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及調查第一期計畫案，有雇用大量深坑考古挖掘人力之需求，自112年4月起陸續聘用臨時工負責從事考古挖掘工作，遂與原告先簽訂112年4月1日至4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被告考古中心依照工程進度狀況，於上開契約屆滿後，再與被告簽訂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止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止之考古發掘臨時工契約。因被告考古中心雇用原告係為執行於特定期間內須完成之考古計畫，縱使有先後與被告訂數個定期契約，乃按現場工作進度與挖掘人力需求之正常締約情形，本質仍屬特定性工作，故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屬勞基法第9條第1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4款之特定性之定期工作，原告主張本件屬不定期契約，自屬無據。原告於112年8月23日與林景弘發生嚴重肢體衝突，經確認本件係屬互毆事件，被告考古中心遂於112年8月25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原告與林景弘兩人與被告之勞雇關係，被告考古中心就原告薪資結算至112年8月25日，已全數給付。原告與林景弘發生衝突，係林景弘遭原告以穢語辱罵，而後雙方始有肢體衝突發生，原告甚至還持折疊刀揮舞，並攻擊林景弘下體，而互毆行為係肇因被告個人之可歸責行為，非屬正常執行職務下所發生之工作狀態，依兩造所定臨時工契約書第8條服務守則規定，原告已明顯違反忠實為職務行為，原告執行職務與林景弘互毆成傷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不具業務起因性，非屬職業災害之範疇，故原告請求職業災害之原領工資補償7,800元、工資109,200元及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均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一）原告與被告簽訂臨時工契約書，聘僱期間自112年4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工資採按日計酬，每日1,560元，工作日為週一至週五，工作時間上午7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午休1小時），地點在仁武產業園區考古案場內，嗣兩造又簽訂期間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書。

（二）原告於112年8月23日與林景弘發生刑事傷害案件，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勞動契約。

（三）被告已給付原告工資至112年8月25日。

（四）原告為大學畢業，目前無業，名下無不動產。　　　　

四、本件之爭點為：

（一）兩造之勞動契約是否為不定期契約？

（二）原告請求職災原領工資補償、工資、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之勞動契約是否為不定期契約？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勞動契約存在，經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2年8月25日終止，故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之存否即屬未明，而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危險並得以確認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與否之判決除去之，揆諸前開法條意旨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又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4款亦有明文。而勞基法第9條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及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需求非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參照）。

　　3.原告主張兩造之勞動契約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依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視為不定期契約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兩造簽訂臨時工契約書，載明工作內容為考古田野發掘工作，地點在仁武產業園區考古案場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係為履行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之仁武產業園區開發範圍周邊疑似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及調查研究-第一期勞務採購案，其工作事項包括全面性考古發掘、發掘之事項與整理、資料整理分析、報告撰寫、文化資產行政處理建議及調查研究等，有上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67至69頁），足見被告係為履行上開特定性之勞務採購案而聘用原告，而原告從事之考古發掘工作內容，亦會隨著挖掘工作階段完成即無需要，亦即人力需求僅是暫時性，並無持續性之需要存在，又被告為教學研究單位，並非以考古發掘為其持續性業務，原告所擔任之工作，對於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經營運作顯無持續性之需要，是可認原告所從事之工作係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縱然兩造又再簽訂期間112年5月1日至6月30日及1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臨時工契約書，係因考古發掘之工程期間較長，乃展延簽訂新約，然依勞基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兩造之勞動契約不因此變成不定期契約，故原告主張兩造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要屬無據，尚非可採。

（二）原告請求職災原領工資補償、工資、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1.按勞工有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勞基法對於職業災害，固未設有定義性之規定，然依該法第1條第1項：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規定，參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而關於勞基法職業災害之認定基準係採相當因果關係說，即必須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有密接關係存在，而所謂密接關係指「災害」必須係被認定為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在危險的現實化，並勞災補償的本質亦屬損失填補的一種型態，故職業災害必須業務和勞工的傷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係存在為必要，且勞工擔任的「業務」，其範圍較通常意義之業務為寬，除業務本身外，業務上附隨的必要、合理的行為亦包含在內；準此，職業災害之「業務」係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下的就勞過程」（即業務遂行性），並具備「一定因果關係」（即業務起因性），指以傷病所發生之一切不可欠的一切條件為基礎，依經驗法則判斷業務和傷病之間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

    2.原告主張遭林景弘毆打成傷，係屬職業災害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與林景弘為互毆，非屬職業災害等語。經查，林景弘要倒土到原告之推土車上，原告不願意，兩人互罵髒話，林景弘用手推原告，原告遂持尖銳物品攻擊林景弘，後兩人扭打在一起，嗣經其他人拉開雙方而停止等情，業經證人林景弘、孫昌延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5至187頁），且有林景弘陳述書、原告、林景弘、孫昌延之警詢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127至137頁），足見原告係與林景弘係因分配工作不合，致發生口角而互毆，原告主張係遭林景弘毆打，為正當防衛等語，自非可採。再者，原告與林景弘互毆係偶發之衝突事件，非屬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在危險之現實化，且依客觀情形，於原告從事考古發掘值勤時，通常不會發生遭同事毆打或互毆之情事，是原告執行職務與遭林景弘毆打成傷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而不具有業務起因性。又本件亦非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造成之傷害，而係因原告與林景弘互毆之傷害行為，非為被告可控制之因素所致，不屬於被告可得控制之危害，亦不符業務遂行性之要件，難認係屬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又原告申請傷病給付，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113年5月10日保直檢字第112021497015號函核定不予給付，理由略以：台端所患係因與他人互相施暴而致傷害，與執行職務無關，不得視為職業傷害，本局核定按普通傷病辦理等語，有上開函文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3頁），亦證原告因互毆所受傷害，並非職業災害。故原告主張遭林景弘毆打成傷，係屬職業災害等語，尚非可採。

    3.原告與林景弘因工作分配發生口角進而互毆，被告經內部調查後，並經校內討論會議，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勞動契約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事件陳述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1至89、161至162頁），則原告確有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之行為，並經被告調查明確，而考量原告之工作內容為考古發掘之臨時工，屬特定性工作，具有一定之時效性，原告之暴行行為有害於被告之內部管理及營運，被告已難以對原告為合理指揮監督權限，兩造之勞雇關係業無任何信賴基礎可言，客觀上亦難以期待被告以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勞雇關係，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亦屬相當，已合於最後手段性原則，又原告所受傷害並非職業災害，自無勞基法第13條之適用，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係屬合法。原告主張被告係違法解僱等語，尚非可採。

    4.原告又主張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規則第324條之3之規定，而未盡保護義務等語。惟查，原告係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而依證人林景弘及孫昌延之證述，現場考古工作係分組進行，原告與林景弘為不同組別，足見被告已為適當配置作業場所，堪認已按情形為必要之預防。又原告受傷係因原告與林景弘互毆所致，此一偶發衝突，並非被告所能事先預見，且係原告主動肇因所致，顯難由被告事前為規劃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況原告因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之結果，與被告是否盡保護義務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對勞工保護之義務，而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尚非可採，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元，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5.從而，原告係因與林景弘互毆而受傷，非屬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職業災害工資補償7,80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而兩造之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且業經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付工資109,200元，亦屬無據，亦應駁回。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盡保護義務等語，要屬無據，則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41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